
瓦 房 店 市 人 民 政 府
行政复议决定书
瓦政行复决字〔2022〕14号
申请人:曲媛红,女, 1979年6月18日出生。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曲大屯路曲大屯西园11号。

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祝华派出所。

住所地：辽宁省瓦房店市祝丰街北段606-1号。
法定代表人：郑唤春, 系该所所长。

委托代理人：李欢欢，系该所工作人员。

委托代理人：杜庆忠，系该所工作人员。

第三人:赵忠军,男, 1971年1月16日出生。

住址：辽宁省瓦房店市赵屯乡光明村姜店屯91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5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不服，于2022年5月7日向瓦房店市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依法已予受理，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撤销被申请人于2022年4月29日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5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申请人称：2020年8月20日13时左右，申请人到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三家村时代轴承厂找前夫阎明要孩子抚养费，申请人手搭阎明肩膀与其商谈，此时第三人的妹妹赵清从申请人背后殴打申请人头部，抓申请人脸部，申请人反手将其拽住正当防卫，此时第三人突然冲上来对申请人拳打脚踢，兄妹二人联手将申请人打昏在地不省人事。申请人醒来后阎明拽申请人往大门口拖，第三人再次上来将申请人踹倒在地，并脚踩着申请人脖子、踹脸、踹脑袋，把申请人打的遍体鳞伤。经医院诊断为鼻骨上颌骨额突骨折、脑震荡、面部两处五公分长抓伤、皮下多处淤肿、身体十几处出血打伤。申请人去祝华派出所报案，被申请人于2022年4月29日才作出处罚决定。申请人不服，理由如下：一、《处罚决定书》违背事实。申请人与第三人无任何接触，其伙同妹妹一起故意殴打申请人，第三人蓄意滋事，随意殴打女人。二、被申请人作的处罚决定有随意性、偏袒性。申请人向前夫索要子女抚养费，却遭到三人殴打，这是明显的恶意侵害他人，第三人伙同妹妹两次毒打申请人，性质恶劣，应当拘留甚至承担刑事责任。三、被申请人对第三人只罚款200元，显失公平。综上，被申请人对第三人的处罚决定是错误的，请求复议机关撤销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5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申请人称：一、被申请人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5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事实认定清楚，证据充分，符合法律规定。2020年8月20日13时15分左右，申请人到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三家村时代轴承厂找前夫阎明要孩子抚养费，申请人搂抱亲吻阎明，阎明的女友赵清上前与申请人发生撕打，阎明和第三人上前拉仗、劝阻，申请人不听劝阻，第三人对申请人进行殴打。认定以上事实的有：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等证据。被申请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之规定，对第三人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二、被申请人作出的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5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适用法律正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中现有证据能够证实第三人用手对申请人后脖子部位实施殴打，该行为情节较轻，未造成严重的损害后果，因此，被申请人依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第三人作出罚款二百元的处罚。

三、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5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履行了法定程序。被申请人接到报警后及时出警开展调查工作，依法受理该案，在执法主体以及执法地点、手段上不存在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形，被申请人依法依规行使职权，因此程序合法。

综上所述，被申请人认为该案事实认定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复议申请人的复议请求无事实和法律依据，请瓦房店市人民政府驳回申请人复议请求。

第三人未作答复。
经审理查明：2020年8月20日13时15分左右，申请人到瓦房店市祝华办事处三家村时代轴承厂找前夫阎明要孩子抚养费，申请人与赵清因琐事发生撕打，第三人上前拉仗、劝阻，申请人不听劝阻，第三人对申请人进行殴打。被申请人通过调查核实，询问当事人，于2022年4月29日作出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5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给予第三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

上述事实有下列证据证明：

《行政处罚决定书》、《询问笔录》等。

本机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规定：县级以上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公安机关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治安管理工作。第九十一条规定：治安管理处罚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公安机关决定；其中警告、500元以下的罚款可以由公安派出所决定。被申请人瓦房店市公安局祝华派出所对第三人的行政处罚，是法律赋予的职权，其具有对违反治安管理的个人或组织依法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职权。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三条第一款规定：“殴打他人的，或者故意伤害他人身体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留，并处二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五百元以下罚款。”本案，申请人与赵清因琐事发生撕打，第三人上前拉仗、劝阻，申请人不听劝阻，第三人对申请人后脖子部位打了几下。被申请人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对第三人罚款二百元的行政处罚并无不妥。

《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 公安机关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自受理之日起不得超过三十日；案情重大、复杂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可以延长三十日。为了查明案情进行鉴定的期间，不计入办理治安案件的期限。”本案被申请人于2020年8月20日受理第三人赵忠军殴打他人一案，2022年4月29日作出处罚决定，办案期限超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九条规定的可延长至六十日的最长办案期限，违反法定程序。但鉴于被申请人的行政行为未对申请人的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被申请人超过办理治安案件期限的行为，应视为被申请人在作出具体行政行为过程中的瑕疵，被申请人在今后的执法过程中应当加以注意，杜绝此类问题发生。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第一款第（三）项第（3）目之规定，本机关决定如下：
确认大公瓦（治）行罚决字〔2022〕541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违法。

申请人如不服本决定，可以自收到本《行政复议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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